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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华汇大厦直燃机年度保养沟通函的回复函

致：江苏杨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我司于2020年11月30日收到贵司发来的业务沟通函，函件中提到的三个问题，我司回复如下：
问题一：“大机组主板问题，大机组原来使用正常，但贵司维保人员在未经我方任何人员同意的情况下，私自将大机组控制主板拆换到小机组上调试，换回后造成大机主板故障，现业主要求我司立即更换大机组主板。”
   回复：我司从未将大机组（1#机组）的主板拆换到小机组上，故大机组主板故障，我司不承担贵司要求我司更换主板的责任。贵司两台直燃机的控制板一直存在故障，我司维保前，该机组更换过无数次主板。
问题二：“小机组（2#机组）机体保温设施被贵公司维保人员全部拆除，到目前仍未恢复。”
[bookmark: _GoBack]    回复：由于贵司人员10月份操作不当，导致小机组结晶。我司处理该故障时需要对机体部分保温进行拆除，不是全部。事后我们想要进场恢复时，贵司严禁我司技术人员进场。如有需要我司可以恢复。
问题三：“小机组（2#机组）未经制冷运行测试，仍有故障报警发生。”
回复：今年夏季，刚进入夏季制冷季时小直燃机运行正常。制冷中期，小直燃机真空微漏，我司没有收取任何额外费用的情况下，全力以赴修复了该直燃机。制冷后期，该直燃机控制板出故障，甲方自行采购后，找人调试调试情况，我司未知。因此，我司不承担任何责任。

另：自签订合同之日起，我司技术人员按照甚至超出合同约定内容，为甲方直燃机进行保养、化学清洗预膜、检漏补漏和熔晶处理等。至今未收到任何费用。目前，贵司欠我司到期合同款二笔，具体费用如下：
1、 我司与贵司签订的直燃机维保合同，根据合同要求，贵司应于2020年9月30日前支付我公司第一笔费用22800元。
2、 2020年10月13日由于贵司运行人员操作不当，导致2#机组结晶，要求技术人员对该机组进行维修，维修费用2000元。
       以上费用共计24800元（大写：贰万肆仟捌佰元整）。

根据合同规定，请贵司与2020年12月20日前支付我司的上述费用。否则，将按照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规定，追究违约责任。

后附相关函件


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
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2月1日    


关于华汇大厦2#机组结晶说明函
	
致：江苏杨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020年10月11日经我司技术人员到现场勘查及了解，发现2#机组已结晶！主要原因是冷却水温过低，现场运行人员把冷却水温度传感器拔出来了，导致机组检测冷却水温度失真，未能报警保护停机导致机组结晶。由于人为原因导致机组故障和损害，需要我公司技术人员对机组进行维修。并收取维修费用2000元。





特呈函说明。


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
    
2020年10月12日    


关于华汇大厦更换两台机组控制系统的建议函
致：江苏杨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经我司技术人员对华汇大厦项目2#机组多次进行检修，发现燃烧器反馈信号故障，机组不能正常运行。经诊断确定为主板故障，我司对主板进行维修和调试后，机组故障仍未消除。初步判定更换主板不能彻底解决问题，而且1#机组之前也出现过同样故障，并且更换三次主板均未能彻底解决。厂家更换机组控制柜使用一年半后再次出现控制系统故障。2#直燃机控制系统也存在同样的故障。由此，我司判定是机组控制系统设计存在缺陷。建议贵司更换两台吸收式冷温水机组（日立）控制系统，彻底解决该故障，确保机组正常运行。
贵司采取购买新主板解决2#机组控制系统现有故障，只是权宜之计，依然无法彻底解决。建议：更换一套全新控制系统，彻底解决该故障。

特呈函说明。


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
    
2020年9月10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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